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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
港港
遺遺
產產
稅稅
知知
多多
一一
點點
點點  

現
代
香
港
人
在
忙
於
工
作
的
同
時
，
也
很
關
注
各
種
稅
務
的
策
劃
，
例
如
打
工
仔
會
盡

量
使
用
各
種
免
稅
額
，
以
減
低
其
薪
俸
稅
；
做
生
意
的
人
則
會
利
用
各
種
途
徑
，
以
合
法
減

低
其
公
司
的
利
得
稅
。
經
過
一
生
的
辛
勞
所
累
積
的
財
富
，
是
否
在
你
退
休
以
後
就
可
以
安

枕
無
憂
，
毋
須
擔
心
政
府
會
再
次
徵
收
稅
項
呢
？ 

徵
收
準
則 

地
域
概
念 

根
據
香
港
現
行
的
稅
務
條
例
，
政
府
是
會
徵
收
遺
產
稅
的
。
當
然
並
不
是
每
一
個
人
都

需
要
繳
交
香
港
遺
產
稅
，
只
是
當
其
財
產
超
過
港
幣
750
萬
元
以
上
，
才
要
付
稅
。
而
且
香
港

遺
產
稅
並
不
是
以
身
故
者
的
居
民
身
份
作
為
徵
收
的
準
則
，
相
反
，
香
港
遺
產
稅
基
本
上
以

「
地
域
概
念
」
為
主
。
簡
單
地
說
，
不
管
你
是
香
港
的
永
久
居
民
，
或
只
是
因
為
工
作
或
探

親
等
原
因
而
在
港
居
住
，
都
有
可
能
要
繳
交
香
港
遺
產
稅
，
稅
率
最
高
為
15
%
。 

 

但
一
般
來
說
，
只
有
處
於
香
港
境
內
的
資
產
才
會
被
徵
稅
，
也
就
是
說
，
只
有
身
故
者

於
逝
世
當
日
於
香
港
遺
下
的
財
產
，
才
須
繳
付
遺
產
稅
。
例
如
身
故
者
擁
有
的
一
切
物
品
，

包
括
現
金
、
銀
行
存
款
、
物
業
、
其
擁
有
的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及
私
人
公
司
股
份
及
其
他
權
益

（
股
票
）
，
以
及
其
在
銀
行
保
險
箱
內
的
一
切
貴
重
物
品
（
包
括
貴
重
收
藏
品
和
金
銀
首
飾
）

等
。  

減
低
遺
產
稅
的
方
法
有
很
多
，
最
簡
單
的
方
法
，
就
是
在
去
世
前
3
年
，
將
資
產
轉
贈

他
人
。
但
這
種
方
法
也
存
在
一
定
的
問
題
。
由
於
沒
有
人
會
知
道
自
己
甚
麼
時
候
才
離
開
人

世
，
因
此
大
部
份
人
都
不
願
意
太
早
將
資
產
送
出
，
擔
心
會
喪
失
了
擁
有
權
及
控
制
權
。
但

另
一
方
面
，
他
們
往
往
趕
不
及
在
去
世
前
3
年
進
行
財
富
轉
贈
，
最
終
仍
是
未
能
及
時
透
過

把
資
產
轉
贈
他
人
，
從
而
避
過
遺
產
稅
。 

預
早
安
排 

可
避
繳
稅 

避
免
遺
產
稅
的
另
一
方
法
，
就
是
把
資
產
移
往
外
地
，
例
如
利
用
離
岸
銀
行
戶
口
來
避

免
遺
產
稅
。
因
為
遺
產
若
存
於
離
岸
，
便
已
不
是
香
港
資
產
，
亦
即
不
被
納
入
香
港
遺
產
稅

的
範
圍
，
而
且
亦
不
受
制
於
3
年
規
則
。
換
句
話
說
，
在
去
世
前
3
年
之
內
把
錢
調
往
離
岸

銀
行
戶
口
中
，
也
不
用
繳
納
遺
產
稅
。
當
然
，
這
種
方
法
並
不
適
用
於
香
港
物
業
或
香
港
公

司
的
股
份
及
其
他
權
益
，
因
為
此
類
資
產
不
可
能
被
直
接
遷
移
外
地
。 

信心會計事務所  
信心商業顧問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80-86昌明大廈二樓 D室 
電 話：(852) 2789 2303 
傳 真：(852) 2397 3665 
電子郵件(Email)：info@confidence.com.hk 

網 頁(Homepage)：http://www.confidence.com.hk 

第二十八期 2004 年 9 月 



第 二 頁 

美美美國國國對對對避避避稅稅稅行行行為為為    
         施施施加加加壓壓壓力力力  

經合組織對避稅地的制裁規定包括：不允許對非居民或沒有實質

營運的公司，提供抵扣或稅務豁免，並要求提供全面的資訊? 報；拓

寬「受控制國外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準則的應用
範圍；對給避稅地公司的銀行轉款徵收預扣稅：取消與避稅地的「避

免重複徵稅條約」以及徵收交易稅。除了經合組織以外，美國也對避

稅地施加壓力。 
 
第一，對於美國納稅人未有報告其國外賬戶中的收取利益的行

為，美國財政部在去年通過了限制「濫用避稅交易」的建議，其中就

包括了對沒有按照有關法規和裁定的要求，呈報「外國銀行和金融賬
戶報表」的行為，給予五千美元民事罰金的規定。因為許多的避稅交

易活動都涉及國外銀行賬戶，所以有關納稅人在外國銀行賬戶中的資

訊，將有助於聯邦稅務局識別避稅交易參與者。 

【打擊藉信用卡逃稅】 
第二，美國已對付離岸信用卡安排中的參與者；聯邦稅務局宣布，

將對利用離岸銀行發行的信用卡進行逃稅活動的行為進行打擊。聯邦

稅務局已經向主要的信用卡公司發出傳票，意在獲得離岸安排中美國

納稅人的資訊，這些美國公司一般是持有了安提瓜與巴布達、巴哈馬
和開曼群島公司發行的信用卡；美國人使用這些地區的信用卡公司發行的信用卡，大多數是逃避美國的納稅義

務。另一方面，去年九月，聯邦稅務局宣布，已和四十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的稅務部門達成協議，在打擊非法

避稅上實行資訊共用，以提高打擊非法避稅的效率。根據美國聯邦稅務局和州稅務局簽訂的協議，今後當一件
非法避稅案一開始調查，參加協議的各方將互通資訊，以避免重複調查，從而提高打擊非法避稅的效率。 

【列出洗錢天堂黑名單】 
在加強反洗錢行動方面，一九八九年成立的國際上最著名的反洗錢組織－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

（FATF），長期被視作一個比較有用的合作性組織，其工作就是游說各國政府加大反洗錢力度，並提供技術
支援。行動組現有成員三十一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包括發達國家，以及香港等主要國際金融中心。該組織專門

研究和制訂各國國內和國際反洗錢政策，並促進這些政策的廣泛實施。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作為重要的全球性

反洗錢組織，先後制訂了「反洗錢四十條建議」及「反恐融資八條特別建議」，並為促進這些建議的實施做了
大量工作，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去年九月十五日，行動組又列出了最新九個被視作「洗錢天堂」國家的黑名單，她們是：庫克群島、菲律

賓、瑙魯、埃及、尼日利亞、危地馬拉、印尼、烏克蘭和緬甸。由於在黑名單上的地區，不但有機會受到行動
組會員國的制裁，在形象上，也因其涉嫌洗錢而令不少投資者望而卻步，因此極受境外金融中心的重視，使盡

渾身解數以求在黑名單中消失。由於洗錢的跨國化，只要有一個國家不參與，整個計劃就難收預期的效果。為

此，世界許多國家呼籲要加強對反洗錢的控制。瑞士銀行近年來在提供客戶賬目資訊方面，已經邁出了一大步：
任何可疑的洗錢跡象，都要向位於伯爾尼的中央監督機構? 報，一旦發現他們管理的賬戶有洗錢嫌疑，他們將

面臨嚴格的審查和嚴厲處罰。 

 

（
接
上
頁
） 

值
得
大
家
注
意
的
是
，
不
要
錯
誤
地
認
為
，
只
有
把
香
港
的
財
產
轉
移
到
一
間
香
港
以

外
的
公
司
（
例
如
一
間
英
屬
處
女
島
的
公
司
）
，
就
可
以
成
功
地
避
開
香
港
遺
產
稅
。
其
實

這
種
方
法
並
不
可
行
，
因
為
香
港
政
府
有
特
別
的
遺
產
稅
務
條
例
，
監
管
這
一
類
海
外
公
司
。 

 

當
然
，
大
家
亦
可
以
考
慮
採
取
成
立
信
託
基
金
，
作
為
其
遺
產
策
劃
的
安
排
。
一
個
完

善
的
信
託
基
金
，
不
但
可
以
清
晰
地
議
定
發
起
人
去
世
後
在
信
託
基
金
內
之
資
產
安
排
，
更

可
以
幫
助
成
立
信
託
基
金
人
士
減
低
、
甚
至
避
免
繳
付
遺
產
稅
。 

 

鑑
於
香
港
遺
產
稅
的
復
雜
性
，
有
意
採
用
這
種
方
法
的
人
士
，
必
須
先
諮
詢
專
業
人
士
的
意

見
，
以
免
最
終
會
得
不
償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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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加強整頓稅收，近期加強了利用外匯手段管理稅收，未完稅的款項不能? 出，由於查核嚴格，除了
補稅兼罰款外，亦有因憑證無法補回而無法? 款。 

 

利用外? 手段管理稅收 
「國內公司有筆同事出國外遊的津貼，先由香港公司墊支，後來要? 這筆支出給回香港公司，竟被外?

管理局拒絕，原因是沒有完稅憑證，結果要補交稅又要罰款，才能? 出這筆錢。」一位港商在國內的財務人

員，最近遇上了這種未交稅影響到? 款的問題。 
 

在香港，實報實銷的旅遊津貼不視作薪金一部分，不用交稅，令處理國內公司稅務的港人不為意，沒有

為派駐國內的人員的這筆津貼申報個人所得稅。過去，大多是在稅局查稅時查出，但現在不少人在? 出款項
時已遇上問題。 

 

國內為了完善稅收網絡，2000年 3月，稅局便以內部通知，與外管局加強聯繫，沒有完稅憑證的款項不
能匯出。不過，正如國內其他新措施一樣，初期由於各單位仍未協調好，部分地方單位未嚴格執行。直到最

近，各地明顯加強了這方面的執行。 

 
由於各單位執行嚴格，有些情況即使完了稅，也? 不出款項。? 例說，一家香港科技公司為國內企業提

供了技術服務，若客戶不肯代為搞外? ，便需自己到外? 管理局辦理。外管局除了要有完稅憑證外，還要有

外經貿委開出的技術及設備引進批准。若是涉及特許權使用費，便要有版權局的批准，這時又要證明到你的
服務是有版權的。 

 

若涉技術服務 須引進批文 
由於每項支出涉及的憑證都不一樣，而且沒有一個單位可以明確告知所有需要的證明，及如何取得，這

方面的行政工作令港商相當頭痛，牽涉的時間可能也很長。也有所涉及的勞務，外經貿委不批，或不認同價

錢而只批一部分。 
 

在辦理有關事項時，可先到外管局查詢需要繳交甚麼資料，但外管局不會再告知可到那裏取得這些資料，

要自行逐一到有關單位取得。 
 

收取外? 步驟： 

1. 香港公司在國內提供服務前，先確定是由付款一方或收款一方付稅，及由那方負責? 款，若對方不
負責，便要考慮可能遇到的繁複手續。 

2. 向外? 管理局打探該種服務? 款時需要遞交的資料。 

3. 自外經貿委查詢該種服務可獲批的價錢。若與客戶傾談的價錢超過外經貿委認定的價錢，便要考慮
是否在有可能不會完全取得外? 的情況下，也承接這項業務。 

4. 取得完稅憑證。 

5. 向各有關部門領取審批或證明。 
6. 齊集各項資料，連同中文版的業務合作，申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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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查稅 接「4」字頭檔案須小心 
不少企業正忙於處理報稅問題，在稅務局進行雙管齊下全力打擊逃稅之際，中小企在填報資料時須格外小

心，因按最新制度，當局是不輕易了結個案。稅局有見本港廠商利用中港兩地稅網不同的特性，從事「轉讓定
價」（利用以「左袋入右袋」方式，虛報公司的應課稅款，令到大陸及香港稅局到少收稅款）之逃稅方式日益

嚴重，故現時本港稅局便以加強教育及審核的兩大策略，來進行嚴打。 

 反逃稅調查「命中率」逾 90%  
稅局在過去 10 年進行的反逃稅調查之命中率，是高於 90%，此因當局已將過份作稅務安排（如成立英屬處

女島公司來避稅），一律視作逃稅處理，並會進行罰款追討，以及要求納稅人需披露更多資料，才可了結個案。

稅務作出調查及實地審核之選取對象方法，往往是基於第三者舉報（包括離職或被炒員工、同行，以及鬧婚變
或二奶問題之老闆伴侶），以及不遞交報稅表及經常遲交報稅表之企業。此外，大陸設有廠房的製造業亦是熱

門的審查對象。 

 坦白從寬 或免罰 3倍稅款  
若廠商收到稅局的檔案前綴為 4字頭（如 4A1-A12345），這便是審查的開始，這時候企業應爭取在限期前

（實地審核限期為 3個月，而稅務調查為 6個月）來了結個案，稅局則給予較低罰款的「坦白從寬」處理，否

則可能罰 3倍逃交之稅款。 

處處處 理理理 稅稅稅 務務務 調調調 查查查 時時時 常常常 見見見 錯錯錯 誤誤誤    

A) 稅局覆核之前   B)  稅局覆核之中  

² 每年報稅前沒有存貨、比率、董事往來帳之自我審
查  

² 對外公開資料不正確而招惹調查  
² 未有妥足夠 7年公司紀錄  
² 已作出之稅務安排沒有按時作出檢討 
² 不重視稅局之提問 

 

² 沒有充足準備  
² 對稅局調查掉以輕心，尤其「友善」之稅局人員
問及中小企老闆之個人情況，暗地裏是「同你秤
身家」  

² 採取不理會稅局之方法 
² 提交不正確資料  
² 未能提供有內地支出的收據  
² 現金交易單據不足 
² 未能解釋銀行私人戶口之存支項目的性質  
² 實際業務運作與會計紀錄不符 
² 除會計紀錄外，欠缺其他文件證實海外業務狀況  
² 不小心處理薪金津貼事宜  
² 在大陸業務上作出轉讓訂價年尾調整，或供作價
政策  

 

此特刊是本會計事務所刊號第二十八期。此刊號的編印是為了向本會計事務所的私人客戶，在私人

事務上的問題提供一些指引。閣下若希望得到下期的通訊，請填妥下列回條，寄回本會計事務所。

若果閣下有任何疑問，可來信或致電(852) 2789 2303楊小姐聯絡。 

姓 名： 聯絡電話： 

公司名稱： 聯絡地址： 

電郵地址： 


